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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04,251,85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102,343,591 權 

(含電子投票 17,079,332 權) 
98.16% 

反對權數：79,702 權 

(含電子投票 79,702 權) 
0.07% 

無效權數：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1,828,564 權 

(含電子投票 1,698,564 權) 
1.75% 

贊成權數已達法令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11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111年度稅後淨利新台幣867,602,759元，加計調整111年度確定

福利計劃精算利益及依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之其他綜合損益之份額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而調整未分配盈餘數等數額新台幣

20,728,467元後，再提列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88,833,123元後再加計

以前年度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1,477,165,125元，共計本年度可供分配

盈餘為新台幣2,276,663,228元，擬每股以新台幣2.3元分配股東現金

紅利，共計分配金額為新台幣438,504,885元，分配後期末未分配盈餘

金額為新台幣1,838,158,343元，盈餘分配表詳見附表二。 

(二)現金紅利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之

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

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員工執行員工認股權憑證等，致流通在外

股份數量變動，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配息率之調整。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04,251,85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102,585,492 權 

(含電子投票 17,321,233 權) 
98.40% 

反對權數：74,702 權 

(含電子投票 74,702 權) 
0.07% 

無效權數：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1,591,663 權 

(含電子投票 1,461,663 權) 
1.52% 

贊成權數已達法令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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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敬請 選舉。 

說  明：(一)本公司原董事之任期於112年6月14日任期屆滿，應於112年股東常會進行全
面改選，原任董事於新任董事選任後即卸任。  

(二)本屆應選董事九席(含獨立董事四席)，採候選人提名制度選任，新任董事
任期為三年，自112年6月9日起至115年6月8日止。 

(三)經112年3月10日董事會審議通過「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詳見議事
手冊第34頁。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及權數如下： 

職稱 姓名 當選權數 

董事 

林於晃 154,730,302 

林顯國 130,479,451 

曾佳榮 121,297,568 

林映碩 114,890,811 

林映誌 106,099,046 

獨立董事 

馬淑琴 77,345,777 

廖雅苓 71,594,847 

陳宏毅 66,559,709 

劉思敏 61,469,838 

十一、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公決。 

說  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本公司為業務拓展及策略聯盟之考量，得在不

影響公司業務成長前提下，同意本公司新任董事得兼任其他相關或相同

行業之董事或經理人。 

(二)董事(含獨立董事)兼任之職務明細表詳見附表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04,381,85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102,099,226 權 
(含電子投票 16,719,967 權) 97.81% 

反對權數：627,892 權 
(含電子投票 627,892 權) 0.60% 

無效權數：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1,654,739 權 
(含電子投票 1,509,739 權) 1.58% 

贊成權數已達法令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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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含合併財務報

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告(含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致遠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曾瓊慧及厲斌珏二位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

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及公司法

相關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年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年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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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鉅祥集團)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金流量

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參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

表達鉅祥集團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狀況，

暨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績效及合併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

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鉅祥集團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

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

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鉅祥集團民國一一一年度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決定下列事項為關鍵查核事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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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一、收入認列 

收入認列之會計政策請參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17；營業收入明細請參閱合併財務報告附

註六.24。 

 

鉅祥集團之營業收入主要來自於模具及沖壓部品之產銷，其收入認列之時點係依個別交易

對象之個別交易條件認列。由於不適當之收入認列截止時點及未合理估計銷貨退回及折讓

之退款負債均為收入認列之重要事項，且對鉅祥集團之財務績效產生影響，故本會計師將

收入認列列為對鉅祥集團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執行之相關查核程序包括瞭解鉅祥集團銷售流程，並測試與收入認列有關之內部

控制、審視重大銷售客戶之交易條件、執行收入截止測試、查明銷貨退回及折讓是否業已

適當入帳、查明銷貨退回及折讓之退款負債估計是否業已進行衡量及執行分析性程序。 

 

二、存貨評價 

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參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11；重大估計及假設不確定性之主要來源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2(4)；存貨明細請參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六.5。 

 

鉅祥集團主要係製造及銷售模具及沖壓部品，其產銷政策係間接受到終端產品消費者需求

改變之影響。當存貨發生毀損、全部或部分過時或售價下跌時，該存貨成本可能無法回收。

當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銷售所需估計成本上升時，存貨成本可能亦無法回收。存

貨之使用及價值主繫於管理階層之存貨管理政策，及對產品未來銷售之預測，惟預測具有

不確定性，故本會計師將存貨評價列為對鉅祥集團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存貨價值之重要決定因子，主要來自於淨變現價值之估計值，其係以估計時可得之存貨預

期變現金額之最可靠證據為基礎。對此，本會計師執行之相關查核程序包括審視評估鉅祥

集團決定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政策是否能合理反映對存貨未來銷售之預測、以往歷史經驗及

其他特定情況、分析及測試存貨之庫齡，以辨認出特定呆滯存貨是否已依據以往歷史經驗

合理提列存貨跌價損失及評估期後事項對期末狀況之證實範圍內，與該期後事項直接相關

之價格或成本之波動對存貨淨變現價值估計之影響程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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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其他事項 

列入鉅祥集團之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十三所揭露之子公司相關資訊

中，有關美國 G-SHANK, INC.、鉅祥(泰)有限公司及鉅祥企業(馬)有限公司分別依照美國一般公

認會計準則、泰國中小企業財務報導準則及馬來西亞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之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報表並未經本會計師查

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分別依照美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泰國審計準則及馬來西亞審計準則查

核。美國 G-SHANK, INC.、鉅祥(泰)有限公司及鉅祥企業(馬)有限公司財務報表轉換為依證券發

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所作之調整，本會計師業已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因此，本會計

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見中，有關上述子公司調整前財務報表所列之金額，係依據

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及其為符合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攸關規定

所執行額外查核程序之結果。上述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總額分別為新台幣 1,077,162 仟元及新台幣 1,050,706 仟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

額之 11.14%及 11.45%，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新台幣 794,679 仟元及新台幣 810,628 仟元，分別佔合併營

業收入淨額之 11.72%及 12.63%。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一年度及民國一一○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加其他事項段落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鉅祥集團繼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

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鉅祥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鉅祥集團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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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行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

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

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鉅祥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三、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鉅祥集團繼

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

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

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鉅祥集團不再具有繼

續經營之能力。 

 

五、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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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六、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鉅祥集團民國一一一年度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令不允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致 遠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簽證文號： 

金管證審字第 1070312218 號 

金管證審字第 1100149341 號 

 

曾 瓊 慧 

 

 

 

 

會計師： 

厲 斌 珏 

 

 

 

 

中華民國 一一二 年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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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個體現金流量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

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參閱其他事

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

允當表達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個體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

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立，並

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度個

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決定下列事項為關鍵查

核事項： 

 

一、收入認列 

收入認列之會計政策請參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15；營業收入明細請參閱個體財務報告

附註六.2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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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主要來自於模具及沖壓部品之產銷，其收入認列之時

點係依個別交易對象之個別交易條件認列。由於不適當之收入認列截止時點及未合理估

計銷貨退回及折讓之退款負債均為收入認列之重要事項，且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財務績效產生影響，故本會計師將收入認列列為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告

之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執行之相關查核程序包括瞭解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流程，並測試與收入

認列有關之內部控制、審視重大銷售客戶之交易條件、執行收入截止測試、查明銷貨退

回及折讓是否業已適當入帳、查明銷貨退回及折讓之退款負債估計是否業已進行衡量及

執行分析性程序。 

 

二、存貨評價 

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參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9；重大估計及假設不確定性之主要來

源請參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2(3)；存貨明細請參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六.5。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係製造及銷售模具及沖壓部品，其產銷政策係間接受到終端

產品消費者需求改變之影響。當存貨發生毀損、全部或部分過時或售價下跌時，該存貨

成本可能無法回收。當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銷售所需估計成本上升時，存貨成

本可能亦無法回收。存貨之使用及價值主繫於管理階層之存貨管理政策，及對產品未來

銷售之預測，惟預測具有不確定性，故本會計師將存貨評價列為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存貨價值之重要決定因子，主要來自於淨變現價值之估計值，其係以估計時可得之存貨

預期變現金額之最可靠證據為基礎。對此，本會計師執行之相關查核程序包括審視評估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決定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政策是否能合理反映對存貨未來銷售之

預測、以往歷史經驗及其他特定情況、分析及測試存貨之庫齡，以辨認出特定呆滯存貨

是否已依據以往歷史經驗合理提列存貨跌價損失及評估期後事項對期末狀況之證實範

圍內，與該期後事項直接相關之價格或成本之波動對存貨淨變現價值估計之影響程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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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其他事項 

列入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個體財務報告之採用權益法之投資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十

三所揭露之被投資公司相關資訊中，有關美國 G-SHANK, INC.、鉅祥(泰)有限公司及鉅祥企

業(馬)有限公司分別依照美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泰國中小企業財務報導準則及馬來西亞財

務報導準則編製之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報表並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分別依照美國一般公認審計

準則、泰國審計準則及馬來西亞審計準則查核。美國 G-SHANK, INC.、鉅祥(泰)有限公司及

鉅祥企業(馬)有限公司財務報表轉換為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所作之調整，本

會計師業已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見中，有

關上述被投資公司調整前財務報表所列之金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及其為符合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攸關規定所執行額外查核程序之結果。鉅祥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對上述被

投資公司之採用權益法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 909,365 仟元及新台幣 868,806 仟元，分別

佔資產總額之 11.06%及 11.10%，民國一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年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列之子公司及關聯企業利益之份額分別為新台幣 73,822 仟元

及新台幣 138,640 仟元，分別佔稅前淨利之 6.82%及 17.30%，認列之子公司及關聯企業之其

他綜合損益之份額分別為新台幣 59,367 仟元及新台幣(53,971)仟元，分別佔綜合損益總額之

6.25%及(7.99)%。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鉅祥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續下頁) 

 

 



 

 21

(承上頁)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

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

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

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三、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鉅祥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定

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

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

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五、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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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六、對於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個

體財務報告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成個

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

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鉅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年度個

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令不允許公

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

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致 遠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簽證文號： 

金管證審字第 1070312218 號 

金管證審字第 1100149341 號 

 

曾 瓊 慧 

 

 

會計師： 

厲 斌 珏 

 

 

 

 

中華民國 一一二 年 三 月 十 日















 

 29

附表四 

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兼任之職務明細 

 
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 事  林於晃 

鉅祥企業(馬)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鉅祥(泰)有限公司董事長 

鉅隆模具(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青島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廈門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鉅祥精密模具(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 

天津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深圳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鉅祥精密五金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深圳鉅寶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鉅祥日本株式會社董事 

湖北瀚哲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林顯國 

鉅隆模具(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 

廈門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天津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日益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 事 曾佳榮 

上海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鉅隆模具(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鉅祥精密模具(蘇州)有限公司董事 

青島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宏錦(上海)電子有限公司總經理 

天津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上海鉅祥精密五金製品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深圳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深圳鉅寶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鉅祥日本株式會社董事 

湖北瀚哲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理 

董 事 林映碩 

鉅祥企業(馬)有限公司董事 

美國 G-SHANK,INC.董事長 

上海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宏錦(上海)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廈門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鉅祥精密模鉅(蘇州)有限公司董事 

青島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長 

深圳鉅寶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鉅祥日本株式會社董事 

董 事 林映誌 
上海鉅祥精密五金製品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鉅祥精密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